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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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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东方智造 公告编号：

2024-001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科翔高新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科翔高新” ）关于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科翔高新 是

4,000,

000

1.63% 0.31% 否 否

2023年

12月29

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南通市通

州区润通

转贷服务

有限公司

担保需

要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科翔高新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科翔高

新技术

发展有

限公司

245,210,

042

19.21%

188,000,

000

192,000,

000

78.30% 15.04% 0 0 0 0

合计

245,210,

042

19.21%

188,000,

000

192,000,

000

78.30% 15.04%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不是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科翔高新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以及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

时段 主体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

数量（万股）

占所持股本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万

元）

截至目前已经到

期

科翔高新 0 0 0 0

未来半年内即

2024年7月2日前

科翔高新 700.00 2.85% 0.55% 800.00

未来一年内即

2025年1月2日前

科翔高新 0 0 0 0

备注：科翔高新700万股权质押是为其他主体提供担保。 质押股份风险可控。

3、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股份质押事项目前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或强制过户风险，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不会造成影响。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

2024-001

债券代码：

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价值

的认可，同时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

情况、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发展前景等情况后，于2023年3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或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 回购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股

（含）；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3月8日、2023年3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

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23）。

2023年4月19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15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16

日。 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股份回购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自股票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及数量，拟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相应变化。 所以公司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上限进行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2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19.7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

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度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1,083,

26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0%，最高成交价为13.6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0.66元/股，成交金额

268,287,280.41元（不含交易费用）。 其中46,531股用于公司可转换债券（大中转债）转股，现股份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21,036,731股。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

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3年3月15日）前五个交易日（2023年3月8日至2023年3

月10日、2023年3月13日至2023年3月14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35,459,855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

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8,

864,964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1203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

2024-002

债券代码：

127070

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

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的“大中转债” 自2023

年2月2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自2023年10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大中转债” 因转股减少数量

为1,398张，金额合计139,800元，转股数量为12,637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760,

300元“大中转债” 转为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68,119股，占“大中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普通股股份总额的0.004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大中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519,239,700

元，占“大中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5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将自2023年10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大中转债” 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498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8月17日公开发行

1,520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2,000万元，初始转股价格为

11.36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同意，公司152,000万元可转债于2022年10月11日起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大中转债” ，债券代码“127070”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3年2月2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公司因2022年利润分配方案将转股价格由11.36元/股调整为11.06元/股，详见公司2023年5月9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大中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9）。

二、“大中转债” 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3年10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大中转债” 因转股减少数量为1,398张， 金额合计139,

800元，转股数量为12,637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剩余可转债余额为15,192,397张。自2023年10月

1日到2023年12月31日，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季度股份数量

变动情况（股）

本次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5,020,239 71.29 0 1,075,020,239 71.29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33,001,349 28.71 0 433,001,349 28.71

总股本 1,508,021,588 100 0 1,508,021,588 100

注：本季度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动，主要系“大中转债” 的转股来源为回购库存股，未新增股份。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0472-5216664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2024-001

债券代码：

128105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司发行的“长集转债” 自 2020年10月1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

份。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574,100.00元“长集转债” 转为公司A股普通

股， 累计转股股数为72,238股， 占 “长集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97%。 其中2023年10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22,000.00元“长集转债” 已

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为2,780股。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长集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799,425,900.00元，占“长集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2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现将自2023年10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长集转债” 发行上市基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009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4月9

日公开发行了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00亿元，初始转股价

格为8.31元/股。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372号” 文同意，公司8.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5月

1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债券代码“128105” 。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20年10月15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股份。

2020年5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0-054）。 因公

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 以公司当时总股本741,883,14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3日。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

关规定，“长集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0年6月3日起由原8.31元/股调整为8.11元/股。 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3日起生效。

2021年4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038）。 因公

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以公司当时总股本741,895,45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4月30日。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规定，“长集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1年4月30日起由原8.11元/股调整为7.91元/股。 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4月30日起生效。

二、“长集转债” 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23年10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长集转债” 因转股减少数量为220张，转股

数量为2,780股。 截至2023年第四季度末，剩余可转债余额为7,994,259张。 自2023年10

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期间股份增减变

动情况（+,-）

本次转股增

加数量

本次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限售条件

流通股

271,736,100 36.62 0 0 271,736,100 36.62

二、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470,216,502 63.38 +2,780 +2,780 470,219,282 63.38

三、总股本 741,952,602 100 +2,780 +2,780 741,955,382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0760-22583660进行咨

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01

转债代码：

113662

转债简称：豪能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4,000.00元“豪能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因

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1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8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豪能转债” 金额为499,996,000.00元，占

“豪能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99200%。

● 本季度转股情况： 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豪能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1,

0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79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2636号）核准，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25日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500万张，每张面值100.00元，发行总额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50号文同意，公司50,000万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2年12月23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豪能转债” ，债券代码“113662” 。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豪能转债” 自2023年6月1

日开始转股，初始转股价格为12.7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豪能转债” 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5月29日起调整为12.60元/股。 因公司实施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豪能转债” 的转股

价格自2023年7月17日起调整为12.6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豪能转债” 的转股期间为2023年6月1日至2028年11月24日。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累计共有4,

000.00元“豪能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1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0.000080%。 其中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豪能转债” 累计转股金额为1,

0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79股。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豪能转债” 金额为499,996,000.00元，占“豪能转债” 发行总量的

99.99920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3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3,016,495 79 393,016,574

总股本 393,016,495 79 393,016,574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86216886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300877

证券简称：金春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01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

分股份， 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为25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

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85,700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24%，最高成交价为17.8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1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4,998,

348.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

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衍生品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

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日

证券代码：

688251

证券简称：井松智能 公告编号：

2024-001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23,90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545%，购买的最高价为29.87元/股、最低价为26.8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9,115,260.57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股份回购的基本情况

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2023年9月1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

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30日、2023年9月2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井松智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井松智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3-038）。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23,9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545%，购买的最高价为29.87元/股、最低价为26.8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9,115,260.57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1609

证券简称：金田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01

债券代码：

113046

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

113068

债券简称：金铜转债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有128,000元“金田转债” 转换成宁

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

为11,907股，占“金田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8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金田转债” 金额为人民

币1,499,872,000元，占金田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147%。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0元“金田

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额的0.0000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79号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3月22日公

开发行了150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5亿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47号）文同意，公司15亿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1年4月1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田转债” ，债券代码

“113046” 。

（三）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金田

转债” 自2021年9月2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至2027年3月21日，“金田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0.95元/股。

由于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且因实施股权激励股本发生变化，“金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0.95元/股调整为10.7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23日开始生

效。 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17日披露的《关于“金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65）。

由于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0.75元/股调整为

10.6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2年6月15日开始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9日披

露的《关于“金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

由于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金田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0.64元/股调整为

10.5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3年6月14日开始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8日披

露的《关于“金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0元“金田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

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有128,000元“金田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累计为11,907股，占“金田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80%。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金田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1,499,872,000元，占

“金田转债”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147%。

三、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

债转股

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498,750 - 6,498,75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72,386,605 0 1,472,386,605

总股本 1,478,885,355 0 1,478,885,355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咨询电话：0574-83005059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

2024-001

债券代码：

113664

债券简称：大元转债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止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46,000元“大元转债” 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

转股数量为2,048股，占“大元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2%。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大元转债” 金额为449,954,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98%。

● 第四季度转股情况：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17,000元“大元转债”

转为公司普通股，转股数量为762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2369号）的核准，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2年12月5日公开发行了45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4.50亿元，期限6年。 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4%、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

2.5%、第六年3.0%，到期赎回价为115元（含最后一年利息）。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57号文同意，公司4.50亿元可转债于2023年1月

4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大元转债” ，债券代码“113664”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约定，公司发行的“大元转债” 自2023年6月9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

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23.18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2.28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公司可

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29日起由23.18元/股调整为22.48元/股。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

23日于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引起的“大元转

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2、因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公司

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0月20日起由22.48元/股调整为22.28元/股。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10月14日于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引起的

“大元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2023年6月9日可转债开始转股之日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46,000元“大元转债”

转为公司普通股，累计转股数量为2,048股，占“大元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2%。 其

中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共有17,000元“大元转债” 转为公司普通股，转股数量

为762股。

（二）截止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大元转债” 金额为449,954,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比例为99.9898%。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3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

股

股权激励解除

限售

变动后

（2023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47,200 -829,800 17,4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5,871,786 +762 +829,800 166,702,348

总股本 166,718,986 +762 0 166,719,748

注：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暂缓授予部分第三个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分别于

2023年11月10日和2023年11月30日上市流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7日和2023年11

月25日披露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6-86441299

联系邮箱：zhengquan@dayuan.com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

2024-002

债券代码：

113664

债券简称：大元转债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3年12月，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219,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66,719,748股的0.131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3.85元/股、最

低价为22.8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20,330.00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84,700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166,719,748股的0.17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27元/股、最低价为22.83元/股，支付的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683,730.00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并于

2023年11月15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以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回购资金总额，以不高于32元/

股的价格回购部分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均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回购股份的金额及

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金额及数量为准。 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72）。

二、公司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1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19,7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66,719,

748股的0.131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3.85元/股、最低价为22.8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

120,330.00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止2023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84,700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166,719,748股的0.17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24.27元/股、最低价为22.83元/股，支付的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6,683,730.00元（不含印花税及交易佣金等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回购方案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

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2024-001

债券代码：

113610

证券简称：灵康转债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灵康转债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000元,� 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11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6%。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

人民币67,147,000元“灵康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7,798,653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1.093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7,853,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87.210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40号文核准，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灵康药业”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2月1日公开发行了525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

总额为525,000,000元，期限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12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525,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0年12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灵康转债” ，债券代码“113610” 。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有关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灵康转债” 自2021年6

月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目前转股价格为8.5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灵康转债自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1,000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1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6%。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人民币67,147,

000元“灵康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7,798,653股，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1.0931%。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457,853,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87.2103%。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3年9月30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3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21,238,536 117 721,238,653

总股本 721,238,536 117 721,238,653

四、其他

1、联系部门：证券部

2、电话：0893-7830999、0571-81103508

3、传真：0893-7830999、0571-81103508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2024-003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控股”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3,965.28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47.09%，灵康控股累计质押公司股票数量为14,632.96万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3.08%，占公司总股本的20.29%。

● 截至目前，灵康控股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2024年1月2日，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 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灵

康控股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灵康控股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1,450.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2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1%

解质（解冻）时间 2023年12月29日

持股数量 33,965.28万股

持股比例 47.09%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14,632.96万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08%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29%

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质押股数

（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灵康

控股

是 2,150 否 否

2022年9月

13日

2024年1月

31日

华宝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6.33% 2.98%

延期购

回，不涉及

新的融资安

排

2、本次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灵康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灵康控股 33,965.28 47.09% 15,265.96 14,632.96 43.08% 20.29% 0 0 0 0

陶灵萍 4,815.72 6.68% 0 0 0.00% 0.00% 0 0 0 0

陶灵刚 347.00 0.48% 0 0 0.00% 0.00% 0 0 0 0

陶小刚 1,612.88 2.24%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40,740.88 56.49% 15,265.96 14,632.96 35.92% 20.29% 0 0 0 0

三、本次股票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灵康控股资信状况良好，有足够风险控制能力，质押风险可控。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生产经营能力、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若出现平仓风险，灵康控

股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2024-002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29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64元/股（含），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

从2023年1月29日至2024年1月28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网站 www.sse.com.cn的《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0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首次回购股份，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已累计回购股份8,

49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774%，成交的最高价为6.02元/股、最低价为5.2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

额为48,350,31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方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月3日


